中央及外省市建筑企业来京施工备案

约谈工作须知
中央及外省市建筑企业办理来京施工备案，请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在京委托代理人持相关资料到北京市建筑业管理服务中心办理约谈（有驻京建管处的企业到各省驻京建管处办理约谈）。
1、 约谈提供的资料
（一）法定代表人和在京委托代理人身份资料。需提供本人身份证件、企业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企业授权委托书。

（二）书面资料

1、出省施工介绍信和三年内无违法违规、拖欠行为证明；

2、企业相关工作制度：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提交的工作制度包括：在京基本工作体系、合同管理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施工现场管理制度、劳务费结算支付制度、应急预案工作制度。
劳务分包企业提交的工作制度包括：在京基本工作体系、劳务用工制度、劳务分包合同管理制度、施工现场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工作制度、企业管理人员（含施工队长）及劳务作业人员构成和队伍管理制度。
3、在京组织机构图和企业规范管理、依法经营承诺书（加盖公章）。
二、约谈时间

提前电话联系约谈时间。
三、约谈地点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楼三层会议室（具体见楼层电子屏显示），有驻京建管处的企业在各省驻京建管处约谈。
联系电话：63342793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
